
新北市保長國小 100 學年度辦理木棉季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

壹、 活動主題：戀戀保長寫生‧攝影‧徵文比賽 

貳、 依據：101.2.22 課程發展會會議決議 

參、 目的： 

一、 學習校樹木棉堅毅挺拔之形象，緬懷創校精神，發揚人文保長理念。 

二、 融入藝文、資訊、語文領域課程，結合保長人文精神，深化學生學習內涵。 

三、 發展學生多元能力，提升學生自我學習成就。 

肆、 活動辦法： 

活動名稱 校園人文‧生態寫生 校園人文‧生態攝影 木棉徵文 

參加對象 本校幼稚園~六年級學生 本校一~六年級學生 本校一~六年級學生 

辦理時間 
即日起至 

3/23(五)12：00 

即日起至 

3/23(五)12：00 

3/26(五)至 

4/30(一)12：00 

收件處 教務組長 資訊教師 教務組長 

參賽組別 

1.幼稚園組 

2.低年級組 

3.中年級組 

4.高年級組 

1.人文影像組 

2.生態影像組 

1.低年級組 

2.中年級組 

3.高年級組 

作品內容 
凡舉校園之人、事、物、

景之內容皆可。 

●人文影像內容可包含

校園建築、人物。 

●生態影像內容可包含

校園動、植物之影像。 

以木棉校樹為題材，題

目自訂。 

作品規格 

●八開圖畫紙(學校統一

採購) 

●表現素材不拘(如水

彩、蠟筆、拼貼、漫畫、

炭筆…等) 

●數位影像檔上傳(JPG

圖檔) 

●請使用 300 萬以上畫

素之數位相機 

●攝影作品每人上傳上

限 3 張 

●檔名請註明班級、作

者姓名、編號(如：○年

○班謝○○01) 

●低年級：新詩、短文

(50-100 字) 

●中年級：短文(50-100

字) 

●高年級：500 字以內

之文章 

●學校提供稿紙 

評選方式 

●各班推薦作品至多 5

件參與評選。

【3/23(五)12：00 前】 

●由本校擔任藝文教學

之教師進行評選作業。

【3/26(一)16：00 前】 

●作品請於

【3/23(五)12：00 前】

上傳完畢。 

●由本校領域專長教師

選出各組別優等作品至

多 20 件(視稿件多寡決

●各班推薦作品至多 5

件參與評選。

【4/30(一)12：00 前】 

●由本校低中高年級教

師各一位參與評選工

作。【5/1(二)16：00 前】 



活動名稱 校園人文‧生態寫生 校園人文‧生態攝影 木棉徵文 

●各組別選出特優、優

等、佳作共 3 件。 

定)。【3/26(一)16：00

前】 

●各組別選出特優、優

等、佳作共 3 件。 

附註 

●班級推薦之學生作品

請標示清楚作品名稱、班

級、學生姓名(詳細說明

請參閱附件一) 

●低年級老師請代為收

件後，交由克威師協助

彙整作業。 

●中高年級可於資訊課

進行上傳作業。 

●班級推薦之學生作品

請標示清楚班級、學生

姓名 

伍、 工作分配 

職稱 工作內容 備 註 

校長 活動總督導 
 

教導主任 活動總策劃  

教務組長 

活動總執行： 

1.活動公告 

2.學生作品收件 

3.邀集學校教師擔任評選作業 

4.頒發獎狀、禮品 

5.學生優良作品校園展示 

 

事務教師 

協助相關用品採購： 

1.8 開圖畫紙、稿紙 

2.獎勵品 

 

任課教師 
1. 相關課程實施 

2. 推薦學生優良作品 
 

資訊教師 
1. 學生優良作品上傳校網 

2. 協助攝影作品收件、評選作業 

 

 

陸、 本計畫經本校課發會討論，由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
 

附件一 

 

●學生作品標示說明(繪畫、寫生類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八開畫紙背面 

作品介紹 

黏貼處 

新北市保長國小 100 學年度 

學生作品 

作品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班    級：       年       班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